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委員會紀錄 

114 年 12 月 1日（星期一） 

交通委員會第8次會議 一、繼續審查(一)委員徐欣瑩等18人及(二)委員陳俊宇等

20人分別擬具「技師法第十一條條文修正草案」案、(三)委員伍麗華Saidhai 

Tahovecahe等19人擬具「技師法第十一條及第四十二條條文修正草案」案；審查

(四)委員李昆澤等19人擬具「技師法第十一條條文修正草案」案、(五)委員林俊

憲等21人擬具「技師法第十一條及第四十二條條文修正草案」案；二、繼續審查

(一)行政院函請審議、(二)委員王美惠等20人、(三)委員李坤城等18人、(四)委

員伍麗華Saidhai Tahovecahe等16人、(五)委員羅美玲等19人、(六)委員黃捷等

21人、(七)委員邱鎮軍等21人、(八)委員吳沛憶等16人、(九)委員林楚茵等17人

、(十)委員沈伯洋等18人、(十一)委員蔡易餘等17人及(十二)委員郭昱晴等16人

分別擬具「電信管理法第七十二條條文修正草案」案、(十三)委員林宜瑾等22人

擬具「電信管理法增訂第七十二條之二條文草案」案；審查(十四)委員陳素月等

21人、(十五)委員陳秀寳等18人、(十六)委員陳亭妃等16人、(十七)委員張雅琳

等17人、(十八)委員邱若華等17人、(十九)委員范雲等16人、(二十)委員何欣純

等18人、(二十一)委員徐富癸等18人、(二十二)委員吳琪銘等16人、(二十三)委

員羅廷瑋等16人、(二十四)委員洪孟楷等25人、(二十五)委員李柏毅等16人、

(二十六)委員王鴻薇等17人及(二十七)委員張宏陸等17人分別擬具「電信管理法

第七十二條條文修正草案」案；三、繼續審查(一)行政院函請審議、(二)委員王

美惠等19人、(三)委員李坤城等17人、(四)委員伍麗華Saidhai Tahovecahe等16

人、(五)委員黃捷等22人、(六)委員吳沛憶等16人、(七)委員林楚茵等17人、

(八)委員沈伯洋等18人、(九)委員蔡易餘等16人及(十)委員郭昱晴等16人分別擬

具「氣象法第二十一條之一條文修正草案」案；審查(十一)委員陳素月等21人、

(十二)委員陳秀寳等18人、(十三)委員陳亭妃等16人、(十四)委員邱若華等18人

、(十五)委員邱鎮軍等20人、(十六)委員范雲等16人、(十七)委員何欣純等18人

、(十八)委員羅美玲等17人、(十九)委員徐富癸等17人、(二十)委員吳琪銘等16

 

 

 

 

 

 

 

 

 

 

 

 

 

 

 

 

 

 

 

 

 

 

 

 

 

 

 

 

 

 

 

 

 

 

 

 

 

 

 

 

 

 

 

 

 

 

 

 

 

 

 

 

 

 

 

 

 

 

 

 

 

 

 

 

 

 

 

 

 

 

 

 

 

 

 

 

 

 

 

 

 

 

 

 

 

 

 

 

 

 

 

 

 

 

 

 

 

 

 

 

 

 

 

 

 

 

 

 

 

 

 

 

 

 

 

 

 

 

 

 



人、(二十一)委員羅廷瑋等17人、(二十二)委員洪孟楷等16人、(二十三)委員林

俊憲等23人、(二十四)委員李柏毅等16人及(二十五)委員張宏陸等19人分別擬具

「氣象法第二十一條之一條文修正草案」案、(二十六)委員張雅琳等17人擬具「

氣象法部分條文修正草案」案；四、繼續審查(一)行政院函請審議、(二)委員王

美惠等20人、(三)委員李坤城等18人、(四)委員伍麗華Saidhai Tahovecahe等16

人、(五)委員羅美玲等19人、(六)委員黃捷等22人、(七)委員邱鎮軍等23人、

(八)委員吳沛憶等16人、(九)委員林楚茵等17人、(十)委員沈伯洋等19人、

(十一)委員蔡易餘等16人及(十二)委員郭昱晴等16人分別擬具「商港法第十五條

及第六十五條之四條文修正草案」案；審查(十三)委員陳素月等21人、(十四)委

員陳秀寳等17人、(十五)委員陳亭妃等16人、(十六)委員張雅琳等17人、(十七)

委員邱若華等16人、(十八)委員何欣純等19人、(十九)委員徐富癸等17人、

(二十)委員吳琪銘等16人、(二十一)委員羅廷瑋等18人、(二十二)委員洪孟楷等

16人、(二十三)委員李柏毅等16人及(二十四)委員張宏陸等19人分別擬具「商港

法第十五條及第六十五條之四條文修正草案」案；五、繼續審查(一)行政院函請

審議、(二)委員蔡其昌等22人、(三)委員王美惠等21人、(四)委員李坤城等18人

、(五)委員伍麗華Saidhai Tahovecahe等16人、(六)委員黃捷等16人、(七)委員

徐富癸等16人、(八)委員吳沛憶等16人、(九)委員林楚茵等17人、(十)委員沈伯

洋等19人、(十一)委員蔡易餘等17人及(十二)委員郭昱晴等16人分別擬具「船舶

法部分條文修正草案」案、(十三)委員蘇巧慧等18人擬具「船舶法第八條及第八

十九條條文修正草案」案；審查(十四)委員陳素月等21人、(十五)委員陳秀寳等

17人、(十六)委員陳亭妃等16人、(十七)委員張雅琳等17人、(十八)委員邱鎮軍

等22人、(十九)委員何欣純等18人、(二十)委員羅美玲等18人、(二十一)委員吳琪

銘等16人、(二十二)委員李柏毅等16人、(二十三)委員張宏陸等18人及(二十四)委

員洪孟楷等16人分別擬具「船舶法部分條文修正草案」案【本次會議進行逐條審

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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